高教系列、实验技术系列申报材料清单及装订材料目录

申报材料的清单

一、《综合材料一览表》（审核表一份，评审表一份）；

二、代表作1部（篇、件），提供原件；

三、个人材料册（按以下装订材料目录顺序编号、装订成册）；

1.个人和用人单位分别签字、盖章的《申报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诚信承诺书》（个人签字，学院盖章）

2.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复印件；

3.任职资格证书复印件（职称证书）；

4.其他相关奖励证书复印件(仅提供经相关部门审核有效的)；

5.《任现职以来教学工作情况证明材料》原件及教案（复印件需经教务处审核盖章）；

6.科研材料（复印件需经科研处审核盖章）；

7.个人业务总结一份（个人签字）。
四、《高等学校教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》（学院评议通过后由学院统一到人事处领取并填写，一式2份）；

相关要求

1.《评审表》中填写的字迹要清晰工整，一律用钢笔或水性笔在原始表格上填写，不得打印。
2.《综合材料一览表》用A3型纸单面打印，不得手抄、双面打印和另加附页。项目填写数量不得超过条件数量的1.5倍。除申报条件中明确规定外，立项期、未结题的业绩项目不得填写。
3.教学材料

①教学材料必须是任现职以来（或近五年来）的；

②提交近年来所教主要课程教案为一讲内容，不超过15页。教案需经学校教务部门审核并盖章，确为本人授课所用；

③教学奖励情况是指任现职以来在教学质量、教书育人等教学方面的奖励；

④教学工作量必须由教研室或系一级提供，教务处审核盖章；

⑤减免教学工作量的应予以说明。

4.科研材料

①科研成果必须是任现职以来的；

②著作或论文必须是公开出版或发表的，科研成果必须提供鉴定书或获奖证书或立项证明；

③在国际性、全国性学术组织召开的学术会议上交流的报告、论文，必须是收入公开出版的论文集的，检索报告必须为原件；
④凡属与他人合作的科研项目，合作出版的教材、著作等，必须明确地指出所担负的数量和所处的地位及作用，并附上其他合作者出具的证明材料。
